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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海市房地产登记条例实施若干规定

（2003年 4月 23日上海市人民政府令第3号发布 自2003

年 5 月 1 日起施行）

第一条（制定目的)

为了贯彻实施《上海市房地产登记条例》（以下简称《条例》），

制定本规定。

第二条（登记人员的考核上岗）

房地产登记工作人员的考核，由上海市房屋土地资源管理局

（以下简称市房地资源局）统一组织。考核合格者，由市房地资

源局颁发上岗证书。未取得上岗证书的人员，不得从事房地产登

记工作。

第三条（房屋土地勘测报告）

房地产登记申请人提交的房屋、土地勘测报告，应当由从事

房屋土地调查的专业机构出具。其中，土地勘测报告应当由从事

房屋土地调查的专业机构事先报经市房地资源局或者区（县）房

地产管理部门确认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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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四条（财产保全等限制措施决定的登记程序）

司法机关、行政机关在作出实施财产保全等限制措施决定后

向房地产登记机构（以下简称登记机构）办理登记的，登记机构

应当在收到有关财产保全等限制措施决定后 5 个工作日内，与房

地产登记册进行核对。

经核对，被实施财产保全等限制措施的当事人、房地产与房

地产登记册记载一致的，应当予以登记；与房地产登记册记载不

一致的，应当告知有关司法机关、行政机关。

第五条（行政机关有关文件的登记程序）

行政机关在作出征用集体所有土地、批准建设用地、房屋拆

迁许可、商品房预售许可等与房地产权利有关的决定后，向登记

机构办理登记的，登记机构应当在收到有关文件的当日予以登记。

第六条（有关房地产他项权利的登记）

当事人以协议方式设定居住权、通行权等房地产权利，可以

凭有关协议，向登记机构申请房地产他项权利登记。

第七条（当事人可以办理登记备案的事项）

《条例》第十六条中规定的“与房地产权利有关的文件”，

除房屋租赁合同外，还包括：

（一）人民法院、仲裁机构、行政机关已受理有关房地产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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属争议的证明文件；

（二）土地使用权抵押权人、房屋建设工程抵押权人作出的

在房屋单元预售时放弃相应部位抵押权的承诺文件；

（三）当事人需要办理登记备案的其他与房地产权利有关的

文件。

第八条（因权利人提出申请的更正登记程序）

房地产权利人根据《条例》第十八条第一款规定申请更正房

地产登记册记载错误的，登记机构应当在受理更正申请之日起 7

个工作日内，对房地产权利人提交的有关证明文件和原房地产登

记记载所依据的申请登记文件进行核查。

经核查，房地产登记册记载确有错误的，登记机构应当予以

更正，并书面通知申请人；房地产登记册记载没有错误而不予更

正的，登记机构应当书面通知申请人，并说明理由。

第九条（异议登记的限制情形）

登记异议因记载于房地产登记册的三个月期满失效后，原申

请人就同一事项再次提出登记异议的，登记机构应当不予登记。

第十条（应当办理土地使用权初始登记的两种情形）

当事人因受让划拨土地使用权地块上的房地产并办理土地

使用权出让手续的，应当申请土地使用权初始登记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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同一土地使用权人的用地方式由划拨转为出让或者租赁后，

应当申请土地使用权初始登记。

第十一条（应当办理房地产转移、变更登记的情形）

有下列情形之一的，当事人应当申请房地产转移登记：

（一）共有房地产的共有人发生增减的；

（二）按份共有房地产的共有人之间发生份额转让的。

有下列情形之一的，当事人应当申请房地产变更登记：

（一）登记为配偶一方所有的房地产增加配偶另一方为共有

人的；

（二）登记为配偶一方所有的房地产变更为配偶另一方所有

的；

（三）登记为配偶双方共有的房地产变更为其中一方所有的；

（四）房地产共有关系由等额按份共有转为共同共有，或者

由共同共有转为等额按份共有的;

（五）出让土地使用权的受让人与出让人签订补充协议，将

出让合同的受让人名称变更为其设立的项目公司的，但受让人以

该地块土地使用权作价投资的除外。

第十二条（房屋建设工程抵押权预告登记的范围）

申请房屋建设工程抵押权预告登记的，预告登记的抵押物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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围包括该房屋建设工程所占有的土地使用权。

第十三条（房屋单元转让时相关抵押权的注销程序）

土地使用权抵押权人、房屋建设工程抵押权人作出的在房屋

单元预售时放弃相应部位抵押权的承诺文件经登记备案后，登记

机构在核准预购商品房预告登记时，应当注销相应部位的土地使

用权抵押登记和房屋建设工程抵押权预告登记。

第十四条（全体业主共有房地产的登记）

房地产开发企业在申请房屋所有权初始登记时，对属于全体

业主共有的房地产应当一并申请登记。登记机构应当在房地产登

记册上予以记载但不颁发房地产权证书。

第十五条（登记机构依职权注销房地产登记的证明文件）

登记机构根据《条例》第四十一条规定注销房地产登记的，

应当依据下列证明文件：

（一）房屋所在地的区（县）房地产管理部门出具的房屋灭

失证明；

（二）市房地资源局或者区（县）房地产管理部门与权利人

签订的解除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、土地使用权租赁合同的协议；

（三）市房地资源局或者区（县）房地产管理部门提供的出

让土地使用权、租赁土地使用权因土地使用期限届满而终止的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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明。

第十六条（审核初始登记申请时冲突情形的认定）

申请土地使用权初始登记的土地范围内有他人土地使用权

记载事项的，应当认定为申请登记事项与房地产登记册的记载存

在冲突。

申请房屋所有权初始登记的土地范围内有下列记载事项的，

应当认定为申请登记事项与房地产登记册的记载存在冲突：

（一）有房屋建设工程转让的单方预告登记的；

（二）有成片开发土地使用权转让的单方预告登记的。

第十七条（审核转移登记申请时冲突情形的认定）

申请转移登记的房地产有下列记载事项的，应当认定为申请

登记事项与房地产登记册的记载存在冲突：

（一）有他人预购商品房的预告登记或者他人房地产转让的

单方预告登记的，但因房屋建设工程转让而申请土地使用权转移

登记的不适用本项规定；

（二）有司法机关、行政机关依法实施财产保全等限制措施

的法律文件登记的；

（三）有人民法院、仲裁机构、行政机关受理房地产权属争

议的证明文件登记备案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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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八条（审核变更登记申请时冲突情形的认定）

因发生房地产分割或者本规定第十一条第二款的情形申请

变更登记的，有本规定第十七条记载事项的，应当认定为申请登

记事项与房地产登记册的记载存在冲突。

第十九条（审核注销登记申请时冲突情形的认定）

因抛弃土地使用权、房屋所有权而申请注销登记的，有下列

记载事项的，应当认定为申请登记事项与房地产登记册的记载存

在冲突：

（一）有房地产他项权利登记的；

（二）有异议登记的；

（三）有预告登记的；

（四）有司法机关、行政机关依法实施财产保全等限制措施

的法律文件登记的；

（五）有人民法院、仲裁机构、行政机关受理房地产权属争

议的证明文件登记备案的。

第二十条（审核房地产他项权利登记申请时冲突情形的认定）

除申请注销房地产他项权利外，申请他项权利登记的房地产

有司法机关、行政机关依法实施财产保全等限制措施的法律文件

登记的，应当认定为申请登记事项与房地产登记册的记载存在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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突。

申请他项权利登记的房地产，有人民法院、仲裁机构、行政

机关受理房地产权属争议的证明文件登记备案的，应当认定为申

请登记事项与房地产登记册的记载存在冲突。

第二十一条（审核预告登记申请时冲突情形的认定）

申请预告登记的房地产有下列记载事项的，应当认定为申请

登记事项与房地产登记册的记载存在冲突：

（一）有司法机关、行政机关依法实施财产保全等限制措施

的法律文件登记的；

（二）有人民法院、仲裁机构、行政机关受理房地产权属争

议的证明文件登记备案的。

申请预购商品房预告登记的房地产，有本条第一款规定的记

载事项或者有他人的预购商品房预告登记的，应当认定为申请登

记事项与房地产登记册的记载存在冲突。

申请注销预购商品房预告登记的，有本条第一款规定的记载

事项或者有预购商品房抵押权预告登记的，应当认定为申请登记

事项与房地产登记册的记载存在冲突。

申请房屋建设工程抵押权预告登记的，有本条第一款规定的

记载事项或者有预售许可证登记记载的，应当认定为申请登记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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项与房地产登记册的记载存在冲突。

第二十二条（房地产登记费）

房地产登记申请人应当按规定交纳房地产登记费。查阅房地

产登记册和有关资料，应当按规定交纳房地产登记信息查阅费。

房地产登记费、房地产登记信息查阅费应当按规定上缴财政。

房地产登记费、房地产登记信息查阅费的收费项目由市房地

资源局提出方案，经市财政部门会同市价格管理部门批准后执行；

收费标准由市房地资源局提出方案，经市价格管理部门会同市财

政部门批准后执行。

第二十三条（新老条例的衔接）

2003 年 4月 30日前已受理但尚未完成审核的房地产登记申

请，根据上海市第十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三次会议

于 1995 年 11 月 30 日通过的《上海市房地产登记条例》（以下简

称原《条例》）办理；2003 年 5 月 1 日起受理的房地产登记申请，

根据《条例》办理。

根据原《条例》办理的商品房预售合同登记备案、预购商品

房抵押登记、房屋建设工程抵押登记，自 2003 年 5 月 1 日起视

同预告登记适用《条例》规定。其中，已办理房屋所有权初始登

记的，适用《条例》第四十九条第四款规定的两年期间自 2003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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年 5 月 1 日起计算。

第二十四条

本规定自 2003 年 5 月 1 日起施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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